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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转发省监察厅等部门制定的吉林省 

运输鲜活农产品流通“绿色通道”实施办法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2007〕30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部门: 

  省监察厅、省交通厅、省公安厅、省林业厅、省政府纠风办、省牧业管理

局等部门联合制定的《吉林省运输鲜活农产品流通“绿色通道”实施办法》已

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七年二月九日 

吉林省运输鲜活农产品流通“绿色通道”实施办法 

省监察厅 省交通厅 省公安厅 省林业厅 省政府纠风办 省牧业管理局 

(二○○七年一月) 

  良好的交通运输环境是软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建立顺畅、便捷、低成本

的鲜活农产品流通“绿色通道”,是保持良好的交通环境,发展现代农业,改善和
丰富人民群众生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各地

交通、公安、纠风、农业、商务、发展和改革、经贸、财政等部门要从快速发

展吉林经济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建立“绿色通道”的重要意义,增强使命感和

责任感,把“绿色通道”建设好,实施好。根据交通部等部委有关文件精神,结合

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绿色通道”范围 

  在全省所有公路上打造运送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特别是向畜牧产品加

工龙头企业运送鲜活产品的车辆提供快捷优质服务。鲜活农产品包括:新鲜蔬

菜、水果,鲜活水产品,活的畜禽,新鲜的肉、蛋、奶。 



  二、“绿色通道”优惠政策 

  (一)在全省所有公路上,对运输鲜活农产品和向省内大型粮食深加工企业运

输省内农民自产粮食的车辆,不得随意截车,确实明显超限超载的,在检查站称重

后,实行不扣车、不卸载、不罚款政策。但要对违法行为进行登记,违法登记超

过 3 次仍然超载运输的,由交警部门扣其驾驶证,待货物运送到达目的地后再进
行处罚。农民用自行安装的护栏车向畜牧产品加工龙头企业运牛,只要安全有保

障,不得拦截罚款。有条件的地方,可对运送鲜活农产品的车辆降低或免收通行

费用。 

  (二)免收通行费用。在全省所有普通公路上,农民运送自产、自销、自用鲜

活农产品及种子、粮食、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自有车辆,可凭身份证、自有车

辆行车证、乡级人民政府出具的自产证或购买生产资料的收据免收公路(桥隧)

通行费用;农民进行田间耕作的拖拉机和跨区作业的收割机可分别凭拖拉机所携

带的耕地农具和农业主管部门签发的跨区作业证免收公路(桥隧)通行费。 

  (三)对外省进入我省的违规车辆以教育为主。一般性的违规,批评教育,不

予罚款。 

  三、“绿色通道”标准 

  (一)路况良好。交通部门加强日常养护管理,及时修复路面病害,达到路容

整齐、绿化美化、通行有序、高效文明。 

  (二)标志明显。在收费站指定车道,标识“绿色通道”标志。 

  (三)公布举报电话。在收费站树立举报电话板,在电话板上公布省政府纠风

办、省交通厅、省公安厅、省林业厅、省牧业局举报电话号码,便于运输业户监
督举报。 

  (四)交通安全。遇有恶劣天气或气温发生突变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执勤

民警应在收费站点发布预警、预救信号,及时疏导交通。 

  (五)规范执法行为。执勤交通民警执勤时,要严格执行《交通警察公路执勤

执法工作规范》,既不能随意截车罚款,也不能以“绿色通道”为名私放“人情

车”。交通、林业、牧业等部门执法人员,必须在省政府批准的检测站内开展执

法工作,不得随意上路拦截车辆。 

  (六)无“车匪路霸”。坚决打击“绿色通道”上出现的“车匪路霸”,维护
“绿色通道”良好的交通秩序。 

  (七)依法装载。运输业户要严格依法装载运输。按货运法规规定,合理合法

装载运输,自觉接受监督和交通指挥。 

  (八)据实验货。运输鲜活农产品的车辆,凭装载货物或货单享受优惠政策。

有明显违法装载,拒绝查验,不走指定通行车道等行为的,不能享受优惠政策。 



  (九)及时传递信息。对超限超载的车辆和驾驶人员,要将有关信息及时转递

给有关部门。属于本省(市、县、区)的车辆和驾驶人员,转递时限不得超过 20

日;属于外省(市、县、区)的车辆和驾驶人员,转递时限不得超过 30 日。对于超

限超载,违法记录次数超过 3次的营运驾驶员,所在地公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其

参加一周的货运法规、货物装载等基本知识学习班,并予以考核,合格后方可从

事营运。 

  四、违反“绿色通道”政策责任追究 

  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各尽其职,各负其责。对“绿色通道”有
关规定落实情况,开展经常性的监督检查,确保“绿色通道”畅通。对一般性违

反“绿色通道”规定的,由主管部门按规定严肃处理;对严重违反“绿色通道”

政策,造成较坏影响的,由纪检监察机关对其部门领导进行责任追究;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